
當局對《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一日會議上 

所提事項作出的回應 

 
 
政府對擬設的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公眾使命的政策意

向 

 

 當局正研究此事，並會盡快向條例草案委員會提交意

見。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的組織架構及職務分配 

 
2. 議員要求當局提交資料，說明影視處的組織架構、職務

分配，以及現有職能在通訊事務管理局辦公室（通訊辦）成

立後，將會如何執行。影視處現有的組織架構圖見附件 A。

圖中我們以不同顏色標示影視處的各項職能，以展示這些職

能將會如何作出轉移。在通訊局及通訊辦成立後，影視處的

職能將會按下述列表轉移及執行  —  
 

職能  轉移至／

執行職能

的部門  

經費來源 

廣播事務的職能  通訊辦  通訊辦營運基金

與廣播事務無關的職能，包

括管制淫褻及不雅物品、電

影檢查及與報刊註冊有關的

事宜  

通訊辦 1 新開設的一般收

入總目  

與發出娛樂牌照有關的事宜 民政事務

總署  
政府一般收入  

 

                                                 
1 當局正考慮為通訊辦內負責目前影視處非廣播職能的組別提供特別名稱，以避免公眾以為這些

職能與通訊局的職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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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散影視處並轉移其職能，不會引致公務員和非公務員

合約僱員人手出現超額的情況。  
 
 
通訊辦的組織架構及職務分配  
 
4. 議員亦要求當局提供未來通訊辦的組織架構圖。未來的

通訊辦會由電訊管理局現有各組別和影視處按上文第 2 段所

述安排轉撥過來的組別組成。  
 
5. 附件 B 是未來通訊辦的暫定架構圖；圖中註明了通訊辦

的各項職能。開設通訊事務總監一職，須諮詢首長級薪俸及

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見。而通訊辦的組織架構以及開設

／刪減／調動通訊辦的首長級職位，須得到立法會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批准。  
 
 
通訊事務總監及通訊辦各組別如何從通訊辦營運基金及新

開設的一般收入總目中取得經費 

 
6. 在今年一月十一日的條例草案委員會會議上，議員詢問

通訊事務總監及通訊辦轄下各組別如何從通訊辦營運基金

及新開設的一般收入總目中取得經費。  
 
7. 根據現時的建議，我們會就通訊辦轄下與電訊及廣播事

務無關的職能（統稱「非營運基金職能」）開設一個一般收

入總目。附件 B 中以綠色標示的部分，屬日後通訊辦轄下須

肩負與通訊局無關職能的人員／組別。這些職能包括管制淫

褻及不雅物品、電影檢查及與報刊註冊有關的事宜。純綷負

責非營運基金職能的通訊辦人員的員工開支，將會由新開設

的一般收入總目支付。至於須同時督導營運基金與非營運基

金組別或為二者提供服務的人員，其員工開支將會由上述兩

個經費來源按他們的職務及責任攤分。至於未來通訊事務總

監，其職位涉及開支將會部分由通訊辦營運基金支付，部分

由一般收入支付，有關分配將按該職位負責電訊及廣播與非

電訊及廣播的責任而釐定。  
 



 - 3 -

 
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成員對條例草案及相關事宜的意

見 

 
8. 議員邀請廣管局就《通訊局條例草案》、建議合併電訊

管理局局長及廣管局的職能，以及相關事宜提供詳盡的意

見。廣管局將會盡快研究此事，並作出回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通訊及科技科  
二零一一年一月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組織圖  
(二零一一年一月的情況 ) 

 

 影 視 及 娛 樂 事 務 管 理 處 處 長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3 點 )  

 

 娛樂事務管理科  廣播事務管理科  
 

 助 理 處 長 (娛 樂 事 務 )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

 助 理 處 長 (廣 播 事 務 )

(首 長 級 薪 級 表 第 2 點 )

行政分部 * 
 

 電影檢查分部 牌照分部  內容規管分部 競爭事務及

支援分部 

牌照管理 

分部    
報 刊 註 冊 組  

(負 責 執 行《 淫褻 及

不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例 》，屬 商 務及經 濟

發 展 局 的 政 策 範

疇 ) 
 
執 行 《 淫 褻 及 不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例 》 的

條 文 來 規 管 淫 褻 及

不 雅 物 品 的 發 布 情

況 ， 並 舉 辦 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報 刊 註 冊 室  

(屬 政 制 及 內地 事

務 局 的 政 策 範疇 ) 
 
根 據 《 本 地 報 刊 註

冊 條 例 》 的 規 定 ，

為 本 地 報 刊 及 通 訊

社 註 冊 ， 並 向 報 刊

發 行 人 發 出 牌 照  
 

就 聘 任 與 人 事 、

財 政 與 一 般 行

政 、 翻 譯 及 資 訊

科 技 事 宜 提 供 服

務  
 

 根 據 《 電 影 檢 查

條 例 》 的 規 定 ，

執 行 電 影 分 級 制

度  
 

牌 照 組  

(屬 民政事務局的 政

策 範 疇 ) 
 
根 據 《 遊 戲 機 中 心

條 例 》、《 雜 類 牌 照

條 例 》 和 《 賭 博 條

例 》 的 規 定 簽 發 牌

照  

 

協 助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確 保 廣 播 符

合 適 當 標 準 ， 以

及 處 理 有 關 廣 播

內 容 的 投 訴 ， 並

為 其 轄 下 的 業 務

守 則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服 務  

為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及 其 轄 下 的 投

訴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服 務 ， 並 協 助

該 局 執 行 《 廣 播

條 例 》 中 有 關 競

爭 事 宜 的條 文  

協 助 廣 播 事 務

管 理 局 管 理 所

有 廣 播 牌 照 和

確 保 持 牌 廣 播

機 構 符 合《 廣播

條 例 》 的條 文  

 

附件 A 

 屬 與 廣 播 事 務 有 關 並 將 會 轉 交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辦

公 室 （ 通 訊 辦 ） 的 職 能  

 屬 與 廣 播 事 務 無 關 並 將 會 轉 交 通 訊 辦 的 職 能  

 屬 與 廣 播 事 務 無 關 並 將 會 轉 交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職 能

    *   在 部 門 重 組 過 程 中 ， 行 政 分 部 的 人 員 主 要 會 按 相

關 部 門 的 運 作 需 要 進 行 調 配  



 
建議中的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組織圖 

(二零一一年一月版本 ) 

   通訊局           

   通訊事務
總監 

(首長級薪
級表第 6 點 )

   

               
              

    
          

 
  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表
第 3 點 ) 

   
    

副總監  
(首長級薪級
表第 3 點 )  

    

 

                
                 

                
               

規管事務 
 

 執行工作 

 
 競爭與經濟

分析 

 

法律 

支援服務

 

廣播事務 

 
通訊局秘書處 

 
電影評級與《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包括報刊註冊) 

 支援服務 

 

               

協 助 通 訊 局

處 理 電 訊 服

務 的 規 管 和

發 牌 事 宜  
  

 1. 協 助 通 訊 局 管

理 無 線 電 頻 譜  
2. 打 擊 非 法 售 賣

和 使 用 電 訊 設

備  
3. 就 技 術 事 宜 向

其 他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4. 就 廣 播 規 管 事

宜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5. 推 行 數 碼 地 面

電 視 政 策  
 
 
 
 

 1. 協 助 通 訊 局

執 行 有 關 競

爭 的 條 文 及

規 則 ( 包 括 處

理 反 競 爭 投

訴 )  
2. 就 規 管 事 宜

提 供 經 濟 影

響 評 估  
3 .  處 理 消 費 者

事 宜  
 
 
 

 1. 協 助 通 訊 局

確 保 廣 播 符

合 適 當 標 準

以 及 處 理 有

關 廣 播 內 容

的 投 訴  
2 .  協 助 通 訊 局

管 理 所 有 廣

播 牌 照 以 及

確 保 持 牌 廣

播 機 構 符 合

相 關 法 例 的

規 定  

 為 通 訊 局 及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服 務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執 行 《 淫 褻 及 不 雅 物 品 管 制 條

例 》 的 條 文 來 規 管 淫 褻 及 不 雅

物 品 的 發 布 情 況 ， 並 舉 辦 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活 動  
 
報刊註冊室 

根 據 《 本 地 報 刊 註 冊 條 例 》 的

規 定 ， 為 本 地 報 刊 及 通 訊 社 註

冊 ， 並 向 報 刊 發 行 人 發 出 牌 照

 
電影評級 

根 據《 電 影 檢 查 條 例 》的 規 定 ，

執 行 電 影 分 級 制 度   

1 .  監 督 技 術 標

準 事 宜  
2. 協 助 通 訊 局

執 行《 非 應 邀

電 子 訊 息 條

例 》  
3. 與 海 外 規 管

機 構 聯 繫  
4 .  就 聘 任 與 人

事、財 政 與 一

般 行 政、翻 譯

及 資 訊 科 技

事 宜 提 供 服

務  

 

 
須 肩 負 與 通 訊 局 無 關 職 能 的 人 員 /科 別   
 

通 訊 局 ： 通 訊 事 務 管 理 局  

附件 B 


